
企业产权交易项目信息公告表
	交 易 内 容
	项 目 编 号
	191000L0GQ03

	
	转让批准单位
	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

	
	转让(委托)方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总公司

	
	标 的 名 称
	中山市元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债权、中山市小榄镇工业总公司对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的债权、中山市长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占有的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2.954%股权以及债权

	
	交 易 底 价（人民币）
	39,583,427.23元

	
	公告起止日
	2019年10月30日 至2019年11月26日 

	
	交 易 时 间
	按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出具的《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交 易 地 点
	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3号岐华大厦6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一基本情况

	项目(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企 业 名 称
	中山市元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 业 性 质
	镇属集体企业
	成 立 时 间
	2017年3月16日

	
	法定代表人
	张广照
	注  册  地
	中山市小榄镇新华中路118号3楼308室

	
	注 册 资 本
(人民币万元)
	900
	经 济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 营 范 围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建筑业、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投资办实业
	职 工 人 数
	0

	标的企业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总公司
	100%

	
	
	

	
	
	

	
	
	

	
	
	

	
	
	

	标的企业二基本情况

	项目(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企 业 名 称
	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企 业 性 质
	镇属集体企业
	成 立 时 间
	2003年11月18日

	
	法定代表人
	吴伟元
	注  册  地
	中山市小榄镇小榄工业大道南

	
	注 册 资 本
(人民币万元)
	4100
	经 济 类 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 营 范 围
	工业废水处理
	职 工 人 数
	66

	标

的

企

业

股

权

结

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中山市长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2.954%

	
	中山市龙山实业有限公司
	15.544%

	
	铭钤（中山）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4.145%

	
	中山市小榄镇耐奇制锁有限公司
	6.477%

	
	中山市聚龙五金电镀有限公司
	15.544%

	
	中山市小榄镇金朗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5.44%

	
	中山恒亿电镀有限公司
	2.591%

	
	中山市木林森电子有限公司
	7.772%

	
	中山市万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7.254%

	
	中山市美鑫电镀有限公司
	13.471%

	
	中山市锢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808%

	

	标的企业一按转让要求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标的企业审计数据
	审 计 机 构
	中山市众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审 计 报 告 号
	众信专﹝2019﹞3014号

	
	审 计 日 期
	2019年4月30日

	
	审 计 数 据
	标的企业总资产(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总负债(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净资产(人民币元)

	
	
	9,251,491.36
	266,650.89
	8,984,840.47

	标的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以下数据出自2019年4月的企业财务报表

	
	企业财务报表
	主营业务收入

(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利润

(人民币元)
	净利润

(人民币元)

	
	
	0.00
	0.00
	0.00

	
	报 表 日 期
	2019年4月

	标的企业资产评估

况
	评 估 机 构
	中山成诺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编号
	中成评字（2019）第206002号
	评估基准日
	2019年4月30日

	
	标的企业评估值
	标的企业总资产评估值
(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总负债评估值

(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净资产评估值

(人民币元)

	
	
	13,046,045.44
	266,650.89
	12,779,394.55

	
	标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元)
	12,779,394.55

	
	评估项目特别事项说明
	详见评估报告

	

	标的企业二按转让要求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

	标的企业审计数据
	审 计 机 构
	中山市成诺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 计 报 告 号
	中成会字（2019）第107016号

	
	审 计 日 期
	2019年4月30日

	
	审 计 数 据
	标的企业总资产(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总负债(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净资产(人民币元)

	
	
	122,732,977.19
	97,508,239.86
	25,224,737.33

	标的企业主要财务指标
	以下数据出自2019年4月的企业财务报表

	
	企业财务报表
	主营业务收入

(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利润

(人民币元)
	净利润

(人民币元)

	
	
	5,372,354.18
	974,967.23
	230,210.36

	
	报 表 日 期
	2019年4月

	标的企业资产评估

况
	评 估 机 构
	中山成诺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编号
	中成评字（2019）第206001号
	评估基准日
	2019年4月30日

	
	标的企业评估值
	标的企业总资产评估值
(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总负债评估值

(人民币元)
	标的企业净资产评估值

(人民币元)

	
	
	115,526,644.81
	97,508,239.86
	18,018,404.95

	
	标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元)
	2,334,104.18

	
	评估项目特别事项说明
	详见评估报告

	

	转让方基本情况（一）

	转让方名称
	中山市小榄镇工业总公司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镇新华中路11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5000
	法 定 代 表 人
	张广照

	企业类型
	集体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19807846XX

	持有产(股)权比例
	100%
	本次转让产(股)权比例
	100%

	转让方基本情况（二）

	转让方名称
	中山市长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中山市小榄镇新华中路

118号十八楼C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万元)
	50
	法 定 代 表 人
	卢永洪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2000564596225G

	持有产(股)权比例
	12.954%
	本次转让产(股)权比例
	12.954%

	产权转让行为批准情况

	批准单位名称
	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

	批准文件
	《关于转让中山市元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和债权及对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债权的批复》、《关于中山市长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转让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2.954%股权和债权的批复》

	意向受让方报名登记及尽职调查

	时间、地点
	公告期内在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3号岐华大厦6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权交易中心）报名登记。

	联系人、电话
	邝先生0760-88800522   周先生 0760-88800102

	报名时须提交的资料
	意向受让方为企业法人的：1、*电子竞价竞买申请书；2、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核原件）、工商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原件；3、企业董事会、股东会或其他有效议事形式决定收购标的的决议；4、企业章程或可证明同意收购决议合格有效的有关文件；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6、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核原件）；7、*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无授权除外）；8、承诺函；9、*尽职调查确认书；10、*《企业产权交易项目信息公告表》、《产权交易合同》范本盖章确认件；11、*关于保证金交纳与退还的说明。

注意事项：

企业法人报名方若未办理三证合一的，还需提交报名方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盖章复印件。

	尽职调查
	报名登记后，可到转让方处踏勘转让标的。

	转让方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小姐
	联系电话
	0760-22232268

	意向受让方受让要求

	意向受让方
资格条件
	（1）意向受让方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以营业执照或工商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为依据），实缴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意向受让方提供验资报告或其他可以证明实缴注册资本的文件）；

（2）拟参加本次股权转让的意向受让方参与股权竞标时需向产权交易中心提交保证金人民币1200万元；

（3）意向受让方承诺，中标后继续履行中山市元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元基租字【2018】第01号《租赁合同》；

（4）根据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要求，股权转让对象仅限于中山市长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小榄镇龙山电镀基地园区内已获取相关环保部门审批并且具有污水排放指标的企业。由于本次项目整体转让，因此，意向受让方可不受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对转让对象的要求限制，但意向受让方必须承诺，中标后，必须按照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对股东的要求来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倘若日后对外转让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必须严格按照中山市龙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文件对股权转让的要求执行。

	时间、地点
	公告期内在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3号岐华大厦6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提交相关资料。

	备注
	上述须提交资料中带*的，可在本网站项目附件下载。

	交易保证金

	金额(人民币万元)
	1200

	交纳时间和方式
	于2019年11月26日17：30前支付到产权交易中心下列资金监管账户（任选其一，以到帐为准）：

账户一：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城区支行
开户账号：44311701040004480
账户二：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银苑支行

开户账号：2011028919200388388

	处置方式
	1、受让方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于受让方付清扣除交易保证金额的交易价款和付清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后，自动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2、未中标的意向受让方，竞价结束后5个工作日后，产权交易中心将全额不计息向其退回交易保证金。 3、若挂牌期满的唯一一家意向受让方在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弃标或产生二家或以上的所有意向受让方在规定时间内均未以底价出价一次的，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以返还，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丙方的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和信息发布费后，余款划归转让方所有。4、受让方不按规定期限内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或不按规定期限交纳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的，则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转让标的另行处置，产权交易中心对受让方参与竞价时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作不予退回处理，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及相关信息发布费后，余款划归转让方所有。转让方再行公开交易的，若成交价款低于原成交价款的，受让方应当于再公开交易成交的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补足差额。 5、受让方于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后，不按合同规定时间足额支付交易价款及其他违约，则转让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转让标的另行处置，产权交易中心对受让方参与竞价时缴纳的交易保证金作不予退回处理，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及相关信息发布费后，余款划归转让方所有。转让方再行公开交易的，若成交价款低于原成交价款的，受让方应当于再公开交易成交的30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补足差额。6、意向受让方违反产权交易中心《中山产权交易中心电子竞价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规定的，交易保证金不予返还，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中心的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及相关信息发布费后，余款划归转让方所有。7、意向受让方违反与交易相关的约定的其他行为，转让方有权要求产权交易中心将该意向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不予返还，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中心的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及相关信息发布费后，余款划归转让方所有。8、若转让方未按规定在产权交易中心指定时间内对意向受让方的竞标资格进行审定的，意向受让方有权向产权交易中心提出放弃项目竞投权利并要求退回交易保证金。

	标的企业债权债务处理

	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期间的标的企业的经营损益处理：

工业总公司转让元基公司100%股权的项目：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期间，元基公司应收龙山公司的租金，归转让方享有（受让方应于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返还给转让方）；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期间的元基公司的其他经营损益，如为盈利，盈利部分由转让方按原持股比例享有（受让方应于审计结果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返还给转让方）；如为亏损，亏损部分由受让方承担，但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长盛公司转让龙山公司12.954%股权的项目：评估基准日至标的交割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期间的龙山公司的经营损益，如为盈利，盈利部分由转让方按原持股比例享有（受让方应于审计结果出具后15个工作日内返还给转让方）；如为亏损，亏损部分由受让方承担，但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长盛公司转让对龙山公司债权的项目：债权交割日（受让方支付交易价款之日）前的利息（以债权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10%计算）由转让方享有（龙山公司未向转让方支付的利息，受让方应于支付交易价款之日一并为龙山公司垫付）。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工业总公司转让对龙山公司债权的项目：债权交割日（受让方支付交易价款之日）前的利息（以债权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4.75%计算）由转让方享有（龙山公司未向转让方支付的利息，受让方应于支付交易价款之日一并为龙山公司垫付）。转让价款不作调整。

	职工安置

	由于元基公司无职工，因此不存在职工安置问题；

由于龙山公司并非长盛公司的控股企业，因此亦不涉及职工安置问题。

	交易方式

	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不少于2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交易方式
	网络竞价

	
	报价加价幅度
	50万元

	挂牌期满,如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交易方式
	按挂牌底价协议转让给该唯一意向受让方。

	挂牌期满,如没有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以不少于5个工作日为一周期延长挂牌

	特别说明与其他事项

	特别事项说明
	1、本次产权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包括产权交易服务费及筹划服务费）以成交总额为基数实行分段累计，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各承担支付一半：
（1）产权交易服务费：
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按6000元计算；
1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含500万元）按成交额5‰计算；
5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按成交额4‰计算；
1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按成交额2‰计算；5000万元以上至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按成交额1‰计算；
10000万元以上不计费。
（2）筹划服务费：
200万元以下（含200万元）按成交额4％计算；
200万元以上至1000万元（含1000万元）按成交额2.4％计算；
1000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含5000万元）按成交额1.6%计算；
5000万元以上至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按成交额0.8%计算；
10000万元以上按成交额0.4%计算。
2、本项目标的股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行政事项审批、工商变更登记及须缴纳的税费等所有费用，按国家及政府部门的相关规定由转、受让双方各自承担支付。
3、本项目的资金结算（包括交易保证金、交易价款和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的缴付）仅限于使用人民币结算。
4、意向受让方在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应在电子竞价中至少以不低于底价的价格出价一次（如有其他意向受让方已报底价，则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价）。
5、受让方应于《中标通知书》签发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公告确认的合同范本内容、格式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6、受让方应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毕（指标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完毕）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共同向产权交易中心出具《关于受让产权已交接并将交易价款支付给转让方的通知》（按公告附件格式、内容出具）。产权交易中心自收到交易双方出具的上述通知后，按通知内容约定将全部交易价款从资金监管账户划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若受让方不按规定时间向产权交易中心出具上述通知，则视为受让方同意按转让方单方出具的《关于受让产权已交接并将交易价款支付给转让方的通知》内容约定由产权交易中心向转让方指定账户划付全部交易价款。
7、产权交易中心出具本项目交易鉴证文件次日起30个工作日内，交易双方应到有关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8、意向受让方不得由他人代付保证金。

9、受让方承诺接受以下约定：在受让上述股权后，依照公司章程按股权比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不享有股权转让前原股东的额外权利。
10、其他未尽事宜，详见《产权交易合同》范本。

	其他事项
	管理层是否有受让意向
	否

	
	是否含有国有划拨土地
	无

	交易流程及相关时间安排

	上网登报公告
	2019年10月30日，《中山日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zhshcq.com）、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意向受让方报名登记
	2019年10月30日 至2019年11月26日17 时30分前 

	意向受让方尽职调查
	公告期内与转让方联系，具体时间由转让方安排

	意向受让方提交相关资料
	2019年11月26日17 时30分前

	意向受让方交纳交易保证金
	2019年11月26日17 时30分前，逾期不具备竞标资格。

	资格审查，领取《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产权交易中心在挂牌结束后向转让方提请联合审查，转让方于收到产权交易中心《意向受让方资格审查确认书》后3个工作日内审定意向受让方的资格情况，产权交易中心于联合审查结束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合格的意向受让方发出《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

	竞价、签发《中标通知书》
	时间：见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发出的《资格审查结果通知书》。电子竞价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签发《中标通知书》。如只有一家符合资格的竞买人，则另行通知。

	受让方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从《中标通知书》签发次日起3个工作日内，按《产权交易合同》示范文本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示范文本见本网站项目附件。

	网上公示竞价结果
	《产权交易合同》签定后公示5个工作日

	受让方支付交易价款、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包括产权交易服务费、筹划服务费）
	交易价款支付期限及方式
	于《产权交易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资金监管账户（任选其一）：

账户一：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山城区支行
开户账号：44311701040004480
账户二：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银苑支行

开户账号：2011028919200388388

	
	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支付期限及方式
	于《付款通知书》签发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中山东区支行

开户账号：484607500018010000102

	交易机构交易鉴证
	以上一切手续完善后。

	转让方联系方式
	联系人
	陈小姐
	联系电话
	0760-22232268

	交易机构联系方式
	联系人
	邝先生 周先生

	
	联系电话
	0760-88800522、88800102

	
	传真
	0760-88807188

	
	地址
	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3号岐华大厦6楼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备      注
	温馨提示：1、意向受让方须提交的资料，带*的可在本网站项目附件中下载。2、意向受让方可与转让方联系并了解标的现状。联系人：陈小姐；联系电话：0760-22232268。3、意向受让方在报名参加竞价前应到电子竞价系统中注册登录账号及密码，并提交登录账号给我中心，我中心将激活通过资格审查的意向受让方的登录账户并通知意向受让方。4、意向受让方自行承担所有参与竞价有关费用，对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5、本次交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我产权交易中心制定的相关交易细则的规定进行。7、相关交易法则可在本网站中的“政策法规”栏查看，其他合同范本等可在项目附件中下载。

中心声明：1、本产权交易中心为交易平台，负责组织交易双方资产转让。中心只对交易法定程序负责，意向受让方应当对转让标的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产权交易中心不承担其他任何法律责任。若由于受让方自身条件不符合相关主管部门审批要求或由于法律、法规、政策变动导致交易终止的，产权交易中心已收取的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用不予以退还。2、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委托方应按规定如实披露项目信息，并对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3、意向受让方应于交易前进行尽职调查，自行了解转让标的来源、瑕疵、风险（包括上述已知瑕疵和风险及其他一切未知瑕疵和风险）以及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等。标的成交后，受让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合同》或要求解除《产权交易合同》，也不得要求转让方及产权交易中心作赔偿或补偿。



